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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部 分
與 立 法 會 選 舉 有 關 的 工 作

一、反賄選調查工作

因應2013年9月15日舉行的第五屆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，「公
署」早由2012年年底便展開了廉潔選舉的全方位部署工作，確立「重點預
防、全力打擊」的策略，調動一切力量，開展各項有效預防和打擊賄選的
工作，並與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保持緊密合作，全力遏止賄選行為的出
現，倡導廉潔選風，確保立法會選舉在廉潔、公平和公正的環境下舉行。

在全面評估及分析情報網絡資訊的基礎上，「公署」根據實際情況的
改變，適時調整各種打擊賄選的措施，並因應工作需要設立多個內部工作
小組，對懷疑涉及選舉的違法和違規行為迅速及時地採取遏止行動，尤其
是進入選舉宣傳期後，對一些懷疑有可能構成賄選的行為或活動作出及時
提醒及遏止，全力維護廉潔選舉。

由於直選和間選議席的增加，今屆立法會選舉選情更為激烈，在「公
署」全力預防和監察之下，有個別人仍心存僥倖，挑戰法律，企圖破壞選
舉的廉潔。選舉期間，「公署」共接獲434宗投訴和舉報，其中213宗與選
舉有關，主要涉及的內容包括收集提名的方法不正當、偷步宣傳、提供利
益或作出職業上的脅迫以影響選民的投票意向、選舉日提供免費交通接送
及免費餐飲等。

20 1 3年9月11日，「公署」採取行動，拘捕一名社團職員和一名市
民，兩人涉嫌觸犯「賄選罪」，透過承諾提供利益，以影響選民的投票意
向。「公署」將案件移送檢察院處理。

「公署」在投票日（9月15日）特別加強監察力度，派遣調查人員分
佈各區及各投票站外執行工作，期間截查了49名人士，懷疑涉及非法集
會及宣傳、或作出阻礙選民投票的行為等，「公署」已即時作出處理。此
外，亦發現有團體擬安排非本地居民在票站附近進行拉票，「公署」馬上
介入，及時遏止了違規行為的發生。

投票當日，「公署」共收到46宗投訴及舉報，大部分均與當天投票的
情況有關，內容涉及車輛接載選民、包場飲食、電話短訊拉票等。另一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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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，「公署」亦特別加強監察網絡上的各類相關訊息，一旦有懷疑賄選的
跡象，即時派員到現場調查。

在第五屆立法會選舉中，「公署」充分發揮了「重點預防」作用，在
組別未作出違規行為之前便介入處理，及時糾正及阻止，避免了情況繼續
惡化。

綜觀整體選舉活動情況，「擦邊球」情況較以往為多，但重大的違法
行為較上屆大幅減少，同時，也不諱言，是次選舉反映出不少問題，有些
是制度性的問題，有些則是策略上的問題，也有一些與本澳的選舉文化有
關，值得社會各界深思。

 

二、廉潔選舉的宣傳教育和推廣工作

2013年澳門舉行第五屆立法會選舉。為維護選舉的廉潔和公平，「公
署」展開了一系列的廉潔選舉宣傳教育和推廣工作。

（一）廉潔選舉專題講座

為向社群大眾灌輸廉潔選舉的意識，「公署」先後為本澳社團、學
校等舉辦「廉潔選舉	 由你做起」專題講座，主要內容圍繞選舉精神、選舉
法、選舉中容易出現的違規情況及相關罰則等，並即場解答市民的問題，
冀令市民大眾知法守法，自覺、自律地以實際行動支持廉潔選舉。「公
署」共舉辦了34場廉潔選舉專題講座，參加者達3,845人次，詳見下表：

為社團、學校等舉辦的廉潔選舉專題講座統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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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「廉潔選舉  由你做起」戲劇活動

除了舉辦專題講座外，「公署」特別以戲劇表演的形式，向本澳中學
生宣傳廉潔選舉意識，透過互動方式引導青少年認識維護立法會選舉廉潔
公平的重要性。參與活動的中學生相當投入，積極思考，踴躍回答問題，
效果良好。是次活動有10家學校參加，在10場演出中，學生人數達1,721
名。

為中學生舉辦的「廉潔選舉   由你做起」戲劇活動統計表

為社團舉辦專題講座宣揚廉潔選舉 到學校舉辦「廉潔選舉　由你做起」
專題講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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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「廉潔選舉齊響應」大型戶外綜藝活動

為配合第五屆立法會選舉，「公署」於2013年8月分別在筷子基綠楊
花園、氹仔花城公園側和祐漢街市公園舉行了3場「廉潔選舉齊響應」大
型戶外綜藝活動，透過表演、攤位遊戲及展覽板，寓教於樂，藉此喚起市
民對廉潔選舉的關注和重視。

廉政專員馮文莊出席壓軸的祐漢站活動，他致辭時強調「公署」不偏
不倚、嚴格執法、有案必查，全力打擊賄選犯罪，期望選民用手中神聖的
一票選出為民謀福祉的賢能，並提醒各候選組別尊重廉潔、公平、公正和
公開的選舉制度，共同維護社會的核心價值。	

「公署」以話劇形式向中學生宣傳廉潔
選舉意識

透過互動方式引導青少年維護立法會
選舉的公平

配合第五屆立法會選舉舉行
「廉潔選舉齊響應」活動

「公署」藉活動喚起市民重視廉潔選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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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今屆廉潔選舉宣傳活動中，有多間企業及單位向「公署」提供了大
力協助，包括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、澳門電訊有限公司、中國銀行澳門
分行、中國工商銀行(澳門)股份有限公司、大豐銀行、澳門永亨銀行以及
廉潔義工隊。廉政專員馮文莊特別在活動上向他們頒發紀念座，以表揚他
們積極履行社會責任，推廣本澳的廉潔選舉文化。

（四）出版《贏在公平線上》

因應今屆立法會選舉新登記選民中，有逾萬名為24歲以下的年青人，
「公署」為加強向年青一代宣揚廉潔及公平選舉的意識，特別邀請本澳著
名作家陳艷華女士統籌策劃，由本澳22位作家、教育界及文化界傑出人
士圍繞「公平競爭」這一主題撰寫文章，並輯錄成書，名為《贏在公平線
上》。

《贏在公平線上》分為「公平公正	 由我做起」、「同線起跑	 機會均
等」、「生活點滴	 見微知著」、「作弊造假	 代價沉重」、「看重平等	 輸
贏放輕」及「公平競爭	 豁達人生」六個部分，作者們透過細膩及富感染力
的筆觸，以個人的親身經歷或生活上的所見所聞為事例，探討公平公正在
競爭環境、選舉制度、為人處事、守法意識等各方面的重要性，期望青少
年朋友在閱讀的過程中能有所啟發和感悟，思考公平競爭對社會的裨益，
並身體力行共同維謢社會的廉潔、公平和公正。	

廉政專員向《贏在公平線上》統籌策劃
陳艷華贈書

向市民派發《贏在公平線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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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「維護廉潔選舉」口號創作比賽

為向本澳市民宣揚廉潔選舉的重要性，「公署」舉辦「維護廉潔選
舉」口號創作比賽，藉此讓市民在創作過程中，對立法會選舉的公平、公
正和廉潔等方面有更深入的反思，進而身體力行，自覺維護選舉的廉潔公
平。市民反應踴躍，共有886位參賽者提交逾1,700句參賽口號。

是次比賽由澳門筆會理事長李觀鼎博士、著名作家湯梅笑、資深節目
監製龔惠芬、澳門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譚美玲博士及「公署」代表歐敏華
擔任評委，評委認為參賽口號水準不俗，當中不乏既具創意又能帶出廉潔
選舉訊息的作品。比賽更特設「維護廉潔選舉口號人氣王」網上投票，讓
全澳市民一起參與評選活動，選出心目中最優秀的作品，共同表達對廉潔
選舉的期望。	

（六）「廉潔選舉  由你做起」社區及學校巡迴展覽

為加強廉潔選舉的宣傳效果，「公署」與本澳近50個社團合辦「廉潔
選舉		由你做起」社區巡迴展暨問答遊戲活動，向各區市民廣泛宣傳廉潔選
舉信息。巡迴展以圖文並茂、深入淺出的方式，提醒市民在立法會選舉期
間要注意的事項，特別是遇到利誘或脅迫時的處理方法。

口號創作比賽評委與主辦單位代表 口號創作比賽得獎者合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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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廉潔選舉　由你做起」社區巡迴展合辦社團統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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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「公署」亦於本澳多間中學舉行廉潔選舉學校巡迴展覽，向學
生們介紹廉潔選舉的重要性及注意事項，同時展出早前在「齊讓廉潔夢飛
翔」四格漫畫創作比賽中部分與廉潔選舉相關的得獎作品，藉此增強學生
對選舉廉潔的共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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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廉潔選舉　由你做起」學校巡迴展合辦學校統計表

與社團合辦「廉潔選舉　由你做起」
社區巡迴展

於多間中學舉辦廉潔選舉巡迴展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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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多渠道宣傳廉潔選舉信息

「公署」還透過多種渠道廣泛宣傳廉潔
選舉信息，包括：

1.	 開通「 2 0 1 3 廉潔選舉」專題網
頁，同時配合現時市民的讀取資
訊習慣，開發了「廉潔選舉資訊
站」手機應用程式（App），以進
一步方便市民及時了解和掌握與
廉潔選舉相關的各類資訊。

2.	 製作《選民廉潔指引》、《廉潔參選十五條》等單張及宣傳海
報，派發予各公共部門、機構、社團、學校等張貼，以收宣傳之
效。

3.	 製作電台廣播劇《廉潔選舉你要知》，在澳門電台播出，藉此提
醒社會大眾在選舉活動中須注意的事項，加強市民的守法觀念。

4.	 透過各類型廣告，包括報章、電子媒體、熱門的互聯網站、公共
地方大型戶外廣告板、公共部門設施廣告欄、公共停車場、巴士
廣告等，向市民宣傳廉潔選舉信息，呼籲舉報賄選不法行為，以
發揮社會監察作用。

《廉潔參選十五條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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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	 「公署」獲中國銀行澳門分行、中國工商銀行（澳門）、大豐銀
行及澳門永亨銀行支持，免費在其櫃員機上播放廉潔選舉廣告，
或在銀行櫃枱放置宣傳單張備索。

6.	 「公署」獲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支持，免費隨同電費單寄送廉
潔選舉宣傳單張。

7.	 「公署」獲澳門郵政局支持，特別製作「2013廉潔選舉」紀念郵
戳，加蓋於郵件上，以加強宣傳效果。

8.	 特別製作全新的廉潔選舉主題曲《光明路》，藉音樂的傳揚傳遞
廉潔選舉信息，呼籲市民守法、拒絕利益誘惑，抵制賄選行為。

報章廣告 巴士車身廣告

城市廣告牌 戶外宣傳廣告



澳門廉政公署工作報告

27

9. 	 製作各種宣傳品，宣揚廉潔選舉信息及反賄選熱線，呼籲舉報任
何懷疑賄選的不法行為。

三、2013年立法會選舉的分析與檢討

（一）前言

按照《基本法》第69條的規定，立法會每四年一屆，分別由直接選
舉、間接選舉及行政長官委任的議員組成。《基本法》附件二第三款規
定：

「三、二零零九年及以後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如需修
改，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，行政長官同意，並報全國人
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。」

立法會於2012年7月5日通過第2/2012號決議正式將立法會的議席數目
增至33個。按照第10/2013號行政命令的規定，第五屆立法會選舉於2013
年9月15日舉行。

每屆立法會選舉期間，由開始至投票當日，整個過程都成為市民關注
的焦點，尤其是對選民而言，畢竟這是一個地區的重大政治活動，再加上
本地區的選舉文化也受到外來選舉文化影響，而本身的選舉環境、選民的
素質與水平、參選人士的訴求及參選方式也出現變化，故每次選舉都有不
少新的問題值得注意。

2013年剛完成的選舉就充分反映了這種種情況。

隨着選舉文化的演變、選民素質的提高、政治訴求的增加、社會環境
的轉變以及參選及競選方式的改變，是時候對選舉法的若干技術層面作出
思考，以免重複歷年選舉時出現的各種問題。這不單影響選舉的質素，也
會困擾選民及執法部門，同時亦影響特區政府的形象。檢討應包括下述幾
個方面：

(1)	 - 	 	 對參選人士及組別訂定新的要求及規定；

(2)	 - 	 	 加強對助選人員的紀律約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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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	 - 	 	 強化及清晰「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」（下稱「選管會」）
的角色及地位；

(4)	 - 	 	 明確執法單位的職責範圍及執法程序。

＊　＊　＊

（二）部分技術問題的分析

1.「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」的角色與定位

「選管會」的角色主要是統籌及協調同選舉有關的所有事宜，管理整
個選舉程序，但現行《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法》（下稱《選舉法》）
依然對許多問題無一個清晰界定，其中包括：

-	 對於輕微違反的行為，尤其是同違規選舉宣傳有關的行為，特別
是在事發時哪個機關可即場介入及作出處理？警察？廉政公署？
或是「選管會」？或全部都可以？

-	 對於一些不涉及賄選，但構成違規宣傳、拉票的行為被勸喻停
止，倘仍不遵守，會發生何種後果？

2.新的宣傳媒體及方式

現行《選舉法》對新的宣傳媒體無訂立任何規管，例如互聯網、Twit te r、
Facebook、What sApp、WeCha t等。須知，現代選舉的其中一個特徵就是
科技宣傳，虛擬空間的使用已成為選舉戰場爭奪之一，倘法律依然無視這
些環境及這類科技手段，則難以確保選舉在正常秩序下進行。各種「擦邊
球」的行為必定大量湧現，加上執法機關欠缺充足的法律手段介入，最後
的結果大家可想而知。

3.社團與選舉提名委員會之間的關係

如眾所知，澳門的政治文化相當部分植根於社團文化組成，社團的日
常活動如不抵觸法律，一般無須特別規管，但當參與政治選舉時，就須受
到一定的約束。例如：參選組別基本上由社團支持，既然如此，在競選期
間，如何確保政治社團作出的行為也符合《選舉法》的規定？《選舉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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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規管層面應擴展至這些政治性社團，確保其不會作出抵觸《選舉法》的
行為。

其次，應要求提名委員會申報其獲支持的社團，後者同時聲明受《選
舉法》規管，否則將會科予處罰，例如一定年期內不得申請公共資助。

另外，現行《選舉法》規定宣傳期只有兩周，是否太短？由提名委員
會獲行政公職局確認後至進入宣傳期是否太長？以致不少社團展開「擦邊
球」式的宣傳，致令市民對這種情況產生反感。

在法律方面可以考慮調整對參選名單的確認時間，並同一時間公布有
關合資格的候選名單，之後第二日立即進入宣傳期，這可避免「偷步」宣
傳的情況。

4.投票日是否可以宣傳？

要求參選人士及助選人員在投票日不作公開宣傳，難度很大。雖然
各參選組別會集中在競選總部或設施作「內部」的拉票行為，某些組別也
會動員一些在表面上與其無關的人員到「街上拉票」，而參選人士在公眾
場合出現已是宣傳方法之一，尤其是當參選人是現職議員，或社會人士，
如何認定他們在拉票宣傳？既然無法作出嚴格區分及監管，倒不如公平開
放，只須禁止在票站100公尺範圍內拉票，確立明確的尺度供執法單位清
晰執法。當然，如一旦引入這個機制，還須制定其他的配套規則。

5.要求申報在競選期間所派送的紀念品、物品或所提供的服務

每次立法會選舉期間，總有不少助選人員、團體、甚至參選人士提
供免費的餐飲、旅遊、娛樂表演等活動，以致往往難以區分是提供利益的
競選活動、或單純社團的日常活動，同時也使市民認為這是賄選的一種情
況。倘執法單位在證據不充分的情況下介入，可能被指干擾選舉活動，但
不介入，情況可能進一步惡化。這種灰色地帶實令人無所適從。

為此，可考慮要求參選組別及其助選團體向有關單位申報其活動及準
備派發的「宣傳品」及禮物（紀念品），並申明有關的價格，方便規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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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規管跨境選舉宣傳行為

隨着近年通關便利，出入境方便，不少參選人士將其選舉拉票行為改
在鄰近地區進行，甚至涉嫌以提供利益的方式拉票，在法律上如何設立機
關打擊這類跨境賄選行為？值得研究，尤其是考慮設立機制，要求鄰近地
區執法機關提供協助。同樣地，在鄰近地區的書報刊、互聯網上傳播競選
的訊息，如何阻止這些行為？一旦發現，又如何刪除這些訊息？這都是在
完善《選舉法》時所面對的挑戰。

7.加強對參選人的規管

按照現行《選舉法》的規定，即使在競選期間作出違規的行為，也很
難會導致參選人承擔刑事責任，因為在一般情況下由其助選人士作出各種
宣傳拉票行為，甚至賄選行為，一旦被查獲，甚少牽連到參選人，故有必
要要求參選人好好管束其助選人員，尤其是不應作出各種賄選行為，故可
以考慮：

-	 在參選期間涉嫌賄選而被調查的參選人士將無刑事豁免權，至於
其他犯罪（同選舉無關），可以考慮保留其刑事豁免權，而且一
旦被法院判處罪名成立，即使已就職，也會被褫奪其議員資格。

8.供競選宣傳的地方

「選管會」每屆選舉時會按《選舉法》的規定將競選活動的地方公平
地分配予各個參選組別，但各參選組別、助選團及支持的社團都會在其他
地點舉辦競選活動，這些活動有時在半公開、非公開、或純私人的地方舉
行，例如大廈的公共地方或公司的某些場所，往往引起部分選民或住客不
滿，繼而導致出現不少投訴，每屆選舉都例必出現這種問題，應否考慮對
主辦競選活動的團體及負責人作出規管？例如須事前申報，以便由相關單
位提早通知場所的人士，尤其是受影響的人士，否則這些人往往是在舉辦
活動開始時、或在進行期間才知悉，根本無機會提出反對，結果就是又將
矛盾推向政府部門。

＊　＊　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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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結語

澳門特區成立後先後舉行了五屆立法會選舉，過往出現的用現金買
票、提供免費飲宴的情況已大為收斂，這反映出社會在演變，制度在完
善，選民的廉潔選舉意識也在提升，但如果制度未能跟上社會及科技發展
的步伐，在舊問題未解決、新問題又不斷湧現的情況下，會對選舉文化及
制度造成一定衝擊，最終受害的是社會、是各位市民，而社會就因此負上
沉重的代價，這都不是澳人的期望。為此，我們希望《選舉法》的研究和
修訂工作能儘早展開，因為這是同社會及政治制度息息相關的議題，需經
社會討論及尋求社會的共識，並聽取執法部門的意見，否則2017年立法會
選舉又會面對同樣的問題。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，應好好把握時間，未雨
綢繆。


